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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品分類及標示－有機過氧化物  
 
 
 

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− Organic peroxides 

1.  適用範圍：本標準適用於有機過氧化物之分類及標示。  

2 .  用語釋義  

2 .1  有機過氧化物係指含有兩個氧原子以單鍵鍵結 -O-O-結構之液態或固態有機物

質，可以看作是一個或兩個氫原子被取代之過氧化氫衍生物。該用語也包括有

機過氧化物配方 (混合物 )。有機過氧化物是熱不穩定物質或混合物，可經由放

熱產生自加速分解。另外，它們可能具有下列一種或幾種性質。  

(1)  易於爆炸分解；  

(2)  燃燒迅速；  

(3)  對撞擊或摩擦敏感；  

(4)  與其他物質產生危險反應。  

2 .2  有機過氧化物在實驗測試時，若在密閉條件下加熱時其成分容易爆炸、迅速爆

燃或表現出劇烈反應，則可認為其具有爆炸性。  

3 .  分類  

3 .1  任何有機過氧化物都應考慮歸入本級別，除非  

(1)  有機過氧化物之有效氧含量不超過 1.0%，而且過氧化氫含量不超過 1.0%；

或者。  

(2)  過氧化物之有效氧含量不超過 0.5%，而且過氧化氫含量超過 1.0%但不超過

7.0%。  

備考：有機過氧化物混合物之有效氧含量 (%)可由下列公式算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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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式中符號為：  

n i= 有機過氧化物 i 每個分子之過氧基數目  

c i  = 有機過氧化物 i 之濃度 (重量百分比 )  

mi  = 有機過氧化物 i 之分子量  

3 .2  有機過氧化物可依下列原則，分別歸類為 “A 型到 G 型 ”七個級別。  

(1)  任何有機過氧化物，如在其包裝品中可能引爆或迅速爆燃，則為 A 型有機過

氧化物；  

(2)  任何具有爆炸性質之有機過氧化物，如在其包裝品在運輸中時不會引爆或迅

速爆燃，但在包裝品中可能發生熱爆炸，則定為 B 型有機過氧化物；  

(3)  任何具有爆炸性質之有機過氧化物，如在其包裝品時不會引爆、迅速爆燃或


